
 

 

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

作细则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 

称 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对拟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2019

公司及子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、《关于2019年续聘天健会计师事

务所为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相关资料进行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事前认可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

意见 

公司2019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，交易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依照一般商业

条款所进行，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进行定价。我们认为议案

中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，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

略目标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

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《关于2019年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除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相关专业服务之

外，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；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为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，保持了公司审计机构的稳定性，相关

聘用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山东赛托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因此，同意

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，同意提

交董事会审议。  

 

独立董事:  彭娟    于成磊    金方 

二○一九年四月四日 


